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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方法是當事人用於證明證據目的物或法官藉以確信證據目的物之真偽的有形物。澳門現行民

事訴訟的證據方法制度是繼受葡萄牙的規定發展來，具有濃厚的大陸法系特點。宏觀上，立法上採用

封閉的立法模式，將證據方法類型法定化。微觀上，澳門現行民事立法中規定了八種證據方法，證據

方法種類繁多，類型多樣。本文從上述兩個層面對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相關制度進行討論，認為

澳門對民事訴訟證據方法採用的封閉立法模式具有一定的弊端；同時，將推定、鑒定、勘驗視為獨立

的證據方法欠妥。 
 
 

一、概念的界定：何謂證據方法？ 
 
概念是構成任何一門學科或者一種討論的前提與基礎。對任何一個法律命題作出討論之前，有必

要釐清命題的核心概念。概念如果模糊不清，將難以對問題展開充分有效的討論。就本文的論題──

評析澳門民事訴訟的證據方法而言，證據方法是一個核心概念。只有釐清了何為證據方法，才能在澳

門民事訴訟這個具體的法律語境中對它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關於證據方法，理論上眾說紛紜。內地學者張衛平將其定義為是“法官為了獲得判決的基礎材

料，可以直接通過法官感官作用加以調查取證的對象物，它可以分為人證與物證，人證又可以分為證

人、當事人、鑒定人，而物證則包含文書與勘驗標的物。”1 占善剛、劉顯鵬認為證據方法是指“能

夠被法官基於五官作用而感知，並能夠進行證據調查的有形物(人或物)，根據載體的不同，證據方法

可分為人的證據方法和物的證據方法。”2 日本學者松岡義正指出，“證據方法者，即就證據目的物

之事項，為得審判官確信證據目的物之真否所利用之物體也。”3 在證據方法中，“尚含有以舉證者

為見地與以審判官為見地之義，基於舉證者之見地之證據方法，即為舉證者欲使審判官獲得確信所利

用之方法；基於審判官之見地之證據法，則為審判官期得確信所利用之證據方法。”此外，證據方法

中，“尚有為認識事物之物體與為證言，鑒定，當事人受訊問之供述、證書之內容、檢證之二義”4。

中村英郎則認為證據方法是調查證據中成為調查對象的有形物，具體可分為人證和物證。其中，證人、

鑒定人、當事人本人屬於前者，文書、勘驗目的物屬於後者。5 
雖然表述不一，但從上述學者的定義，可窺探出當前學理上對證據方法這一概念已達成的若干共

識：所謂證據方法，是當事人用以證明證據目的物抑或法官藉以確信證據目的物之真偽的有形物。證

 

 

淺析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 

 

陳 怡∗ 

 

 



《“一國兩制”研究》2019 年第 1 期(總第 39 期) 
 

- 92 - 

據方法具有如下本質特徵：第一，證據方法是一種有形物，即能被法官基於五官作用而感知的人或物；

第二，證據方法的作用旨在證明證據目的物，它是法官在審判中對有關案件事實獲得認識的淵源。下

文將基於上述對證據方法的認識對論題展開討論。 
 
 

二、澳門民事訴訟語境中的證據方法 
 
眾所周知，歷史上澳門曾是葡萄牙長期實行殖民管治的地方，鑒此，澳門的法律制度主要也是源

自葡萄牙。雖然回歸過渡期間，在法律本地化的進程中，澳門對包括《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

在內的有關法律已經根據實際情況作了相應的修改，但總體而言，其中的法律制度還是繼受了葡萄牙

有關規定，因此，對澳門現行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考察要先回溯到葡萄牙的有關立法中。 
 
(一) 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前世  
眾所周知，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於 19 世紀中葉時開始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對澳門實

行殖民統治之後，該國的有關法律也陸續被延伸適用至澳門。具體就民事法律方面，1867 年，葡萄

牙的第一部民法典誕生，1869 年 11 月，葡萄牙將其該民法典延伸適用至澳門。該民法典總共有民事

能力、權利的取得、所有權以及權利的侵犯及其救濟四卷，第四卷“權利的侵犯及其救濟”第二編為

證據的相關規定，其中，第 2407 條對證據方法作了總括性的規定。該條規定，民法典認可的證據方

法有七種，具體包括當事人自認、勘驗、書證、既判案、人證、推定、宣誓。6 20 世紀中葉時，受德

國民法理論的影響，葡萄牙開始對其民法典進行修訂，並於 1967 年頒佈了新的民法典。1968 年 8 月，

該法典開始在澳門延伸適用。葡萄牙 1967 年《民法典》深受德國民法典編制與體例的影響，總共設

立了總則、債法、物法、親屬法、和繼承法五編內容。其中，該民法典在總則第四分編(權利之行使

及保護)第二章對證據作了專門的規定，但在這部民法典中，立法上不再對證據方法進行總括性的規

定，僅對證據的一般規則作了規定，之後接着對推定(第二節第 349-351 條)、自認(第三節第 352-361
條)、書證(第四節第 362-387 條)、鑒定證據(第五節第 388、389 條)、勘驗(第六節第 390、391 條)以
及人證(第七節第 392-396 條)的標的及證明力等內容作了規定。此外，1961 年葡萄牙通過新修訂的《民

事訴訟法典》，並將該法典一併延伸適用至澳門。葡萄牙 1961 年《民事訴訟法典》總共有四卷，其

中第三卷(程序)第二分編第三章(程序指引)中分別對書證(第二節第 523-551 條)、當事人自認(第三節

第 552-567 條)、鑒定(第四節第 568-611 條)、勘驗(第五節第 612-615 條)、人證(第六節第 616-645 條)
的提出方式等相關程序上的事項作了詳細的規定。依據上述兩部法律規定，葡萄牙學者通常將《民法

典》中有關證據的規定稱為實體證據法，《民事訴訟法典》中有關證據方法的規定稱為形式證據法，

並認為葡萄牙民事證據制度中證據方法主要有六種：推定、自認、書證、鑒定、司法勘驗、人證。7 
 
(二) 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今生 
回歸後，在法律本地化過程中，澳門對包括《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在內的五大法典進行

了相應的修改、補充和完善。雖然澳門現行《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是法律本地化的產物，但

是有關法律制度仍然無法擺脫葡萄牙法律的印記，其中大部分的規定基本還是繼受了葡萄牙的法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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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基於該歷史因緣，澳門至今也沒有單獨的證據法典或專門的證據規則，現行關於民事訴訟

證據方法的具體規定主要散見於澳門《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以及有關電子商業特別法 8。

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431 條的規定，訴訟中，當事人在聽證之前必須按照法官的要求在指定期

限內提出證據方法，但具體而言，證據方法包括哪些，無論是《民法典》抑或《民事訴訟法典》都沒

有明確予以指明。就證據制度的相關規定來看，無論是體例安排抑或具體的法律規定，澳門《民法典》

和《民事訴訟法典》基本上沿襲了葡萄牙《民法典》與《民事訴訟法典》中的規定，除了個別處有一

些細微的改動，內容基本上與葡萄牙《民法典》及《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沒有太大差異。有關證據

概念、舉證責任規則的一般規定及各種證據方法價值的規定仍保留在澳門《民法典》第一卷(總則)第
二編(法律關係)第四分編(權利之行使及保護)第二章(第 342-390 條)，具體的內容還是包括一般性規定

(第一節)、推定(第二節)、自認(第三節)、書證(第四節)、鑒定(第五節)、勘驗(第六節)、人證(第七節)；
而涉及相關證據方法的舉證、審查事項的程序性內容則依然保留在《民事訴訟法典》第三卷(普通宣

告訴訟程序)第一編(通常訴訟程序)第三章(訴訟調查)第 441-548 條。與葡萄牙民事訴訟法典稍有不同

的是，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在保持法律條文基本不變的基礎上將葡萄牙 1961 年《民事訴訟法典》

中“當事人自認”的標題表述改為了“透過當事人陳述之證據”。 
 
(三) 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特點 
從澳門民事證據方法立法淵源及其沿革的探討，可歸納出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若干特點： 
1. 證據方法種類繁多、類型多樣 
澳門沒有統一的證據法典，有關民事證據制度主要規定在澳門《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典》，

以及電子商業特別法。雖然現行法典中沒有條文明確規定證據方法具體包括哪些，但是基於澳門與葡

萄牙在法律制度上的沿襲與繼承關係，從前述對葡萄牙民事證據法律制度的考究，結合澳門《民法典》

和《民事訴訟法典》的有關規定，可從兩方面對澳門現行法律中的民事證據方法進行歸納。 
其一，繼承和沿襲葡萄牙民事證據立法制度而來的證據方法，這包括：推定、自認、書證、鑒定、

勘驗、人證、物證。特別要指出的是，葡萄牙 1961 年《民事訴訟法典》第 518 條規定了當事人可以

提交動產或者不動產作為證據，並且不妨礙就該動產或不動產採取鑒定或透過勘驗的證據。澳門回歸

後，民事訴訟法保留了該條規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441 條規定)。從文義解釋來看，該條文中

提及的動產、不動產，除了指用以再現或顯示人、物或事實之文書外，還可以理解為包括以其外部特

徵、存在狀態或物質屬性來證明案件事實的物證。由此可見，立法上是允許當事人提交物證的，但不

知是否是受大陸法系關於物證通常是作為鑒定、勘驗對象存在觀點的影響，法律上一直沒有像其他證

據方法一樣，將物證單列作專門規定，儘管如此，並不影響該條立法確立的物證也可作為一種證據方

法的效力。 
其二，澳門回歸後，在法律本土化和現代化過程中修改有關立法，補充增加的證據方法。這個主

要是指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在第三卷(普通宣告訴訟程序)第一編(通常訴訟程序)第三章(訴訟調查)
第三節規定的“透過當事人陳述之證據”。從具體內容來看，澳門該部分的規定(第 477-489 條)基本

上也是繼承與沿襲了葡萄牙 1961 年的法律規定，不同的是，葡萄牙 1961 年《民事訴訟法典》當時將

該部分內容概括規定為“當事人自認”，但澳門回歸後，在保留法條內容的基礎上將標題修改為“當

事人陳述之證據”。就內容來看，當事人陳述之事實既包括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自認，又包括了法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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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實詢問當事人所獲得的陳述，因此，當事人陳述應當是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突破葡萄牙 1961
年《民事訴訟法典》規定，新增的一種證據方法。綜上，筆者認為澳門當前民事訴訟證據方法有以下

八種：推定、自認、書證、當事人陳述、鑒定、勘驗、人證、物證。 
2. 從立法技術來看，立法規定具有封閉性 
就當今世界的立法來看，各國關於證據方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封閉式的分類體系，

一種是開放式的分類體系。封閉式分類體系是指“全部證據材料在法律上被劃分為幾個種類，並被賦

予證據資格，凡是未納入這些類別的材料就不能作為證據”9，內地民事訴訟證據方法就是這種體系

的代表；開放式的立法分類體系是指“除了法律明確表述的證據形式外，其他材料，只要具有證明力

和證據能力，均可進入訴訟並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10。澳門受葡萄牙法律傳統的影響，沒有獨立的

證據法典或證據規定，在澳門《民法典》中對證據的概念及證據方法的類型及其價值作了規定，並在

澳門《民事訴訟法典》中就每一種證據方法的舉證方式作了詳細規定。雖然立法上沒有明確的法律條

文規定當事人在訴訟中提出法律規定以外的證據方法將不獲採納，但從澳門《民法典》第338條關於

證據之約定的第2款──“在相同條件下，排除某種法定證據方法之約定或採納某種與法定證據方法

不同之方法之約定均無效；然而，如規範證據之法律規定係以公共秩序上之理由為依據，則上述約定

在任何情況下均屬無效”，不難窺探出澳門立法對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態度，即民事立法上實行的是

法定證據方法制度，當事人不能自行約定使用法定證據方法以外的證據方法。因此，與眾多大陸法系

國家一樣，澳門民事立法對證據方法採用的也是一種封閉式的分類體系。具體而言，這種封閉式的立

法分類體系不僅體現為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只能使用法律規定的證據方法來證明案件事實，並且還

包括每一種證據方法的舉證方式也要嚴格遵守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如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在人

證中關於證人數目限制的規定(第533條、534條)；另外，在某些情況下，某些證據方法的證明力也由

法律規定，不允許法官自由心證，如澳門《民法典》在第365條第1款規定公文書具有完全的證明力，

屬於完全證據。 
3. 澳門民事證據方法的內容及規定的獨特性 
其一，將自認與推定視為證據方法。澳門現行民事證據法律制度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葡萄牙

1867 年《民法典》，而就法典的制定與內容來看，葡萄牙 1867 年《民法典》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國民

法理論及法國《民法典》的影響 11，這種影響在民事證據制度方面就體現為立法參照法國《民法典》

的規定，將推定與自認規定為法定的證據方法 12，之後無論是葡萄牙 1967 年《民法典》乃至澳門回

歸後經本地化的《民法典》，都一直保留這個立法思想。這也是澳門民事證據方法與其他一些國家、

地區不同的一個地方。13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推定最早源自古羅馬時期，當時的推定主要是作為法

官在一些特定的案件中基於生活經驗，運用邏輯推理規則對案件事實進行分析判斷進而作出裁判的一

個方法而存在。之後作為葡萄牙法律淵源的西哥特法也吸收了羅馬法中的推定制度，直到中世紀時

期，學者普遍還是從文意上去理解推理，認為推理並不是一種證據方法，它只是特定情況下，用以説

明證明案件事實的方法或手段。14 直到 12 世紀以後，推定制度在教會法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出現

了法律推定與事實推定之分，並將推定與證明責任、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等概念聯繫起來，認為推定

是基於已知事實，通過邏輯思維活動來展示另外一個事實，因此推定是證據。15 Las siete partidas dei 
sábio Don Afonso是葡萄牙第一部法典《阿豐素律令》的重要淵源，在這部滲透着濃厚教會法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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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作者認為不僅書證和人證可以充當證據，推定也具有證據的性質，但由於它所得出的事實可

能跟真相不符，因此是一種不充分的證據。16 
其二，人證的範圍不包括當事人。人證是各國證據法制度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證據方法，但是由於

歷史文化等各種原因，各國立法中規定的人證範圍也存在差別。澳門《民法典》(第 386-390 條)以及

《民事訴訟法典》(第 517-548 條)中都對人證作了規定。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18 條規定，

“凡在有關案件中能以當事人身份作陳述之人，均不得以證人身份作證言”。由此可知，澳門民事訴

訟中的人證的範圍不包括當事人的陳述。與書證、人證等證據方法一樣，澳門《民事訴訟法典》在第

三卷普通宣告訴訟程序中也以單獨的一節對當事人陳述作了專門規定，這亦可說明，當事人陳述是一

種與人證並列存在的證據方法。 
 
 

三、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評析 
 
(一) 宏觀層面：對封閉式立法結構的思考 
澳門民事立法中對證據方法的規定採取的是封閉式的體系，這不僅表現為在立法中將證據方法的

具體類型法定化，還包括在在立法上對有關證據方法的提出方式甚至審查方式都作了規定，甚至還對

一些證據方法的證明力作了特別的規定。從訴訟效率與公正的角度來看，採用封閉式的立法體系，將

證據方法類型法定化具有一定的優點：一方面，可以在證據的收集、提取、舉證方面為當事人提供有

效的指引，避免因舉證問題導致程序的拖延，同時可以避免一些證據因為舉證不當被排除在訴訟程序

之外；在證據的審查、認定方面為法官提供一定的指引，幫助法官更加準確、高效認定各類證據的證

明力；另一方面，法律針對每一類證據方法設置的一些調查規則某種程度上可以對法官在認定事實時

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形成規制，避免法官在對證據進行審查時濫用自由心證規則。儘管立法上對證據方

法採取封閉式分類體系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但是不可否認，這種立法模式也存在一些問題與弊端，如

欠缺靈活性。在證據方法嚴格法定化的立法模式中，在立法沒有作出改變的之前，許多新出現的可以

用於證明事實的事物或者發現事實的方法會因為缺乏法律依據，從而無法在司法實務中合法有效地使

用。誠如內地一些學者在對證據方法封閉式立法體系進行批判時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是無限的，不

確定的無數人，包括現在人和後來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某個時期某些確立的人們的認識能力是

有限的，怎麼可以用當時立法者的認識程度限制無限的證據形態呢，這無疑將許多證據排除在證據之

外”。17 近年來，隨着社會科技的發展與進步，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

相對應，越來越多的科技也運用到訴訟領域，尤其是運用到事實發現與證明領域。最顯著的例子就是，

隨着科技的發展，訴訟電子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一種潮流。而在訴訟電子化的進程中，傳統訴訟模

式中證據的收集方式、提交方法乃至法官對證據的審查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當事人、證人通

過視訊設備作證接受詢問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地區在訴訟中普遍採用的一種做法，但是澳門現行《民

事訴訟法典》對此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如果實踐中證人採用視訊作證、或者當事人透過視訊設備接

受詢問、作出陳述，就可能缺乏合法性。人類認識的局限性決定了立法不可能窮盡列舉出所有的證據

方法，正如一些學者所言，隨着社會的進步與科技的發展，總會有新的證據形式出現，因此，對證據

方法的規定，立法要有一種前瞻的視野以及開放的態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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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觀層面：對若干具體證據方法的思考  
1. 推定與證據方法: 推定是否屬於證據方法？ 
推定，是指由法律規定或者法院按照經驗法則，從已知的前提基礎事實推斷出未知的結果事實(也

稱推定事實)；推定通常分為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也稱司法推定)。澳門《民法典》在證據一章的第二

節(第 342-344 條)對推定的概念以及法律推定、事實推定作了專門規定。從立法的整體結構安排來看，

推定被安排在證據一章中，而且與書證、人證等其他證據方法並列規定在同一章中，這似乎也表明，

澳門民事立法上沿襲葡萄牙的規定，把推定視為一種獨立的證據方法。當今許多國家的立法中都規定

了推定制度，但推定在性質上是否屬於證據方法，立法與理論上都未形成共識。19 雖然包括澳門在

內的一些國家與地區在立法上將推定視為一種證據方法 20，但是理論上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認為推定

本身不是一種證據方法，而是一種證據法則。如台灣地區學者李學燈就認為，“推定係因該事實(作
者註：基礎事實)之確立，本於法則而為另一事實之假定。故推定的性質本身並非證據，而已成為關

於證據之法則。”21 
在訴訟中，法官通常需要借助證據來查明事實，但是由於客觀的原因，並非所有的事實都能通過

證據予以證明，基於公共秩序的考慮，為了避免訴訟中因證據不足而陷入程序的僵局以及出現不合理

的結果(即為了避免法官在一些事實上的任意裁決權)，立法上創設了推定制度。從哲學角度來看，推

定是對事物作出的預期的、臨時的判斷，除非有相反的證明，否則這種判斷將一直被認為有效的。在

論證意義上，它指的是一種令人信服的修辭；在語法層面，它實際是一種沒有確定性的命題。22 以
古典哲學理論為基礎，語言修辭學進一步認為推定是一個側重於社會普遍認同的事實的概念，是個相

對於真實的概念，是一種以經驗準則為基礎的演繹推理，這種推理以現實和真實為基礎，建立了兩個

不同事物之間的關係。23 法學理論以上述兩個理論為基礎，吸收合併了古典哲學和語言修辭學對推

定的定義，形成了法律理論中一般意義上的推定制度。澳門《民法典》342 條規定，“推定係指法律

或審判者為確定不知之事實而從已知之事實中作出之推論”。基於該法律規定，法官可以基於一個已

知的事實，適用法律規定或者經驗法則，從而得出存在另外一個事實的結論。從中不難發現，法律層

面的推定也吸收了古哲學及修辭學上的概念，法律上的推定也是一種演繹推理，是從已知事實作出的

一種推論，並且這種推論是法官基於已知事實，適用法律或者經驗法則進行邏輯推理的結果。由此可

見，本質上，推定僅僅是基於法律規定抑或生活經驗法則作出的邏輯推論或陳述，並非法官藉以發現

事實真相的特定物。因此，澳門民事立法中將推定視為一種證據方法是不合理的。 
2. 鑒定與證據方法：鑒定是否屬於證據方法？ 
無論是英美法系，抑或大陸法系，許多國家與地區的立法中都對鑒定作了規定，但對鑒定本身的

性質為如何，各國立法不一，理論上也一直爭執不下，筆者將這些觀點概括為肯定論、部分否定論以

及完全否定論。肯定論是基於立法上對鑒定的明確規定，主張鑒定屬於獨立的證據方法 24，如葡萄牙

學者Castro Mendes認為，鑒定證據是由某一專門負責收集事實資料的實體將該等事實資料轉交法官的

一種證據方法。25 部分否定論指出，鑒定與勘驗僅僅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調查的方法，鑒定人的意

見才是法官認定事實的依據，因此鑒定人或者鑒定結論才屬於證據方法 26，如英美國家將鑒定人視為

證人，因此鑒定人的意見、鑒定結論都被視為人證(專家證人)，松岡義正認為鑒定人在確定實驗規則

(即特別的經驗法則)時，其為實驗規則上之證據方法。27 內地民訴法將鑒定意見規定為一種獨立的證

據方法，一些學者認為鑒定意見的載體為物，因此屬於物證，但就其對案件事實證明的形式而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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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書證。28 對此，內地一些學者也提出了相反的意見(筆者將其稱為完全否定論)，認為既然鑒定是

對物證的調查，鑒定意見實質上是對物證的反映，其本身不能視為獨立的證據(方法)。29 
澳門《民法典》第 382 條規定，“鑒定證據之目的，係在有必要運用專門之技術、科學或技能之

知識下、或在基於涉及人身之事實不應成為司法勘驗對象之情況下，透過鑒定人而對事實作出瞭解或

認定。”鑒定實質上是一種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或是借助科學儀器設備對訴訟

中的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研究並得出專業結論性意見的活動。形式上而言，鑒定就是在訴訟過程中用

以輔助法官對有關案件事實形成認識的一種活動，或者是法官對證據進行調查的一種手段。鑒定是法

官的一種認識手段、方法或活動，並非有形物，因此，澳門《民法典》及民事訴訟法中將鑒定視為一

種證據方法顯然是不恰當的。根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07 條以及第 509 條的規定，“鑒定人在

完成鑒定措施後，需要出具鑒定報告，就鑒定標的發表意見並說明理由；鑒定人出具鑒定報告後，法

官可以依職權或應當事人申請，要求鑒定人在聽證時到場並對有關提問的問題作出解釋。”由此可

見，在鑒定中，法官是依靠鑒定人的鑒定意見來對案件中一些特定的事實問題形成認識。鑒定結論雖

然是鑒定人對特定物證進行鑒定的結果，但鑒定結論中除了對鑒定客體(即物證)的客觀反映，還包含

着鑒定人根據專業知識對特定專業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的結果，因此，一些學者以鑒定的客體為物證，

鑒定結論只不過是對物證的反映為由否定鑒定結論的證據方法屬性亦是不成立的。事實上，在鑒定

中，法官對某一特定事實形成內心確信最終依靠的就是鑒定人的鑒定意見。如在確認親子身份關係的

案件中，法官通過鑒定人對DNA進行鑒定的結論來認定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親子關係。在這個過

程中，鑒定人的鑒定意見(結論)是法官內心確信雙方親子關係存在與否的依據。無論是鑒定報告，抑

或是聽證時到場回答法官與當事人詢問的口頭意見，這些都是鑒定人鑒定意見的不同表現形式，從證

據方法係法官用以確信證據目的物之真偽所利用之物的角度而言，鑒定人就是法官據以確認事實真偽

之物，固應將鑒定人視為證據方法。誠如松岡義正所言，“鑒定人在確定實驗規則時，其為實驗規則

上之證據方法也，固與證人為事實上之證據方法相同”。30 
3. 勘驗與證據方法：勘驗是否屬於證據方法？ 
關於勘驗的證據屬性，理論上一直也存在多種見解：一種觀點認為勘驗就是一種獨立的證據方

法，如英美法系的學者通常認為勘驗是法官到法院以外對有關場所或物品進行調查，這些場所或物品

的物理特徵與待證事實有關，因此將勘查歸入物證 31；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勘驗的客體勘驗物才是獨

立的證據方法，如松岡義正認為，檢驗自身係一種證據調查，檢驗物才是證據方法 32；此外，還有一

種觀點認為，勘驗本身僅僅是調查證據的方法，勘驗的結果才是證據方法。如台灣地區學者周叔厚認

為，“勘驗是一種觀察，在法官審理事實的案件，法官自行勘驗，也是觀察事物的實況，就勘驗本身

而言，固非一種證據，不過勘驗結果，則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固有證據作用者，為勘驗的結果，就其

結果而言，應為一種證據。”33 內地民事訴訟法中也將勘驗筆錄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方法。 
澳門《民法典》第 384 條規定，“勘驗證據旨在使法院直接瞭解事實”；第 385 條規定，“勘驗

之結果由法院自由判斷”。另外，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513 條及第 516 條的規定，“如法院認為

適宜，可以主動或應當事人之聲請，在尊重私人生活之隱私及人之尊嚴下，對物或人進行檢驗，以澄

清對案件之審判屬重要之任何事實；法院採取檢驗措施後須製作勘驗筆錄，記錄一切對案件之審查及

裁判屬有用之資料。”從上述法律規定，可看出澳門民事立法中是將勘驗視為一種證據方法的，但根

據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 513、516 條的規定，就語義而言，勘驗是法官為了瞭解案件事實，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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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五官作用直接感知人或物的物理狀態的一種行為或活動，勘驗的對象為人或物。本質上，勘驗

是法官在訴訟中對人或物進行檢驗的一種行為或活動，其本身並非法官藉以確定事實真偽的有形物，

法官對勘驗對象進行勘驗好比法官詢問證人、當事人，審閱書證獲得有關認識一樣，都應當屬於對證

據進行調查的一種方式，只不過這種方法由於勘驗對象之特殊性(如勘驗對象體積比較龐大)，法官需

要到現場進行。因此，將勘驗作為一種證據方法顯然也是不正確的。在勘驗過程中，法官是通過自己

的五官作用去感知人或物的外觀以確定真實之真偽，換言之，法官確定事實之真偽的根據是勘驗對

象——勘驗物，因此，筆者較為贊同松岡義正的主張，將勘驗物而非勘驗視為證據方法。 
另外，需要特別一提的是，立法上雖然規定了勘驗筆錄，但就形式而言，勘驗筆錄只不過是對法

官勘驗結果的一種反映；就內容來看，勘驗筆錄是對法官勘驗過程的客觀記錄以及對勘驗物的客觀反

映，在訴訟中，法官據以確定事實真偽的是仍然是勘驗過程中，五官發現、感知到的勘驗物之外觀狀

態或形態特徵，並非勘驗報告，因此不宜將勘驗筆錄(結果)視為一種獨立的證據方法。 
 
 

四、結論 
 
在證據裁判主義下，證據是現代民事訴訟的核心與基石。在民事訴訟中，無論是當事人提出主張，

抑或法官認定事實作出裁判，都必須基於一定的證據。作為證明與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證據是內容

與形式的統一，亦即證據資料與證據方法的統一。大千世界，因載體不同，證據的表現形式也各種各

樣。不同形式類型的證據，從收集取證到證據審查判斷方法也各不同。為了使證據在訴訟中能充分有

效地得到利用，世界各國及地區立法上通常都對證據方法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澳門亦不例外。基於

前述討論，本文總結如下。 
(1)鑒於歷史原因，澳門民事訴訟中的證據方法制度是在繼受葡萄牙相關法律規定的基礎上發展

而來，其現行民事訴訟證據方法具體包括八種：推定、自認、書證、當事人陳述、鑒定、勘驗、人證、

物證。 
(2)受葡萄牙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相關制度具有濃厚的大陸法系特點，

具體表現為：第一，證據方法的規定採取封閉式的立法模式，證據方法類型法定化。第二，證據方法

的種類繁多、類型多樣。第三，與一些國家、地區相比，澳門的證據方法具有獨特性，如將推定、自

認視為證據方法；人證不包括當事人陳述，當事人陳述係一種與人證並列存在的證據方法。 
(3)從訴訟效率與公正的角度而言，澳門在立法上將證據方法的類型法定化，並在程序法中規定

了各種證據方法的舉證、審查方式具有諸多好處與優點：一方面可以避免因舉證問題導致程序的拖

延，另一方面還可以避免一些證據因為舉證不當被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此外，還可以對法官對證據

進行審查時的自由心證形成一定程度的約束。 
(4)不可忽視的是，澳門將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類型、提出方式嚴格法定化的立法模式具有欠缺

靈活性的弊端──在立法未及時作出改變之前，會導致一些因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而出現的新的證據

方法或者證據方法提出方式被排除在訴訟門檻之外。 
(5)具體到澳門民事訴訟證據方法的類型，推定本質上是法官基於法律規定抑或生活經驗法則作

出的邏輯推論或陳述，並非法官藉以發現事實真相的特定物，因此不應視為證據方法；此外，鑒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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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都是法官在對證據進行調查過程中輔以獲得認識的一種活動與手段，在該過程中，法官藉以確信

事實真偽的有形物為鑒定人和勘驗物，因此，將鑒定與勘驗視為證據方法欠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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